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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48/2021_2022__E7_BA_B3_

E7_A8_8E_E4_BA_BA_E5_c46_448482.htm 2006年1月1日起，

青岛国税开始推行综合征管软件V2.0，经过一年多的运行，

发现在实际工作中，存在部分企业长时间处于待迁入状态、

迁移户信息不完整、迁移户错办设立税务登记的问题，直接

影响了税务机关的税源管理质量。为了更好地规范跨区迁移

的管理，日前，青岛国税将跨区迁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明确

。《通知》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《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征收管

理处关于明确综合征管软件V2.0税务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青国税征便函[2005]34号）中纳税人跨区迁移的相关规定同

时废止。 纳税人办理跨区迁移需报送的资料 《通知》规定，

纳税人因住所、经营地点变动，涉及改变税务机关的，在办

理迁移手续时，需报送以下资料向迁出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

注销税务登记，领取并填写《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》：

1.变更地址后的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

印件； 2.有关变更后注册地址及实际生产经营地址证明（产

权证、租赁协议）原件及其复印件； 3.有关迁移的文件和证

明资料。 纳税人要在《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》中注销原

因注明“跨区迁移”。凡是注销原因不注明“跨区迁移”的

，税务机关不得按照跨区迁移工作程序办理，要按照注销税

务登记程序办理。 另外，《通知》还规定企业多缴税金应在

迁出之前由迁出地税务机关经核实确认后按规定为企业办理

退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